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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馬耀鋒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經徵詢衛生局的意見，本人對立法會 2023
年 1 月 31 日第 102/E75/VII/GPAL/2023 號公函轉來馬耀鋒議員於

2022 年 12 月 30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3 年 2 月 2 日收到之

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特區政府重視社會服務設施的傳染病防控工作，社會工作局（下

稱：社工局）、衛生局與各設施已建立恆常的傳染病監測機制，倘設

施出現傳染病個案，會按機制即時向衛生局和社工局通報。衛生局人

員隨即進行流行病學調查，並聯同社工局開展巡查，指導設施採取全

面的環境清潔消毒等干預和感染控制措施，共同預防和控制傳染病在

設施內的傳播。

新冠疫情期間，社工局要求設施制訂“緊急應變計劃”，當出現

傳染病爆發時，採取緊急應變策略，當中包括成立緊急應變小組、劃

分主要服務內容及訂定相應人力需求、訂定後備支援人員及跨境員工

留宿預案、採取分層或分區工作、訂定維持膳食供應及後備膳食支援

方案等，有關計劃每年進行更新及安排桌上演練，以提升設施面對傳

染病的應變能力。

在新冠疫情防控過渡期階段，各住宿院舍員工的工作壓力倍增，

特區政府非常感謝他們的努力及付出。對於院舍員工的薪津和補償事

宜，社工局為確保院舍有足夠資源支付員工的補償和津貼，與有關機

構溝通，明確各院舍可根據各自的情況、政策和條件，在勞工法例規

範的基礎上作出補償安排。

在院舍的硬件配置方面，社工局經諮詢衛生局的意見，參照鄰近

地區院舍及隔離病房的通風設置要求，已於 2022 年檢視所有長者及

康復院舍的環境、硬件設備和通風圖則，並與衛生局實地視察院舍的

感染控制區域和通道設置，採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室內通風和空氣過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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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：增加院舍隔離病房的機械排風量、支援院舍設置醫療級別的空

氣淨化器、推動具條件的院舍升級現有的機械通風系統。此外，推動

院舍採取減低傳染病傳播風險的措施，例如要求院舍加強通風、工作

人員必須佩戴口罩、避免同一時間多人聚集用餐等。未來，社工局將

與衛生局保持緊密溝通，協助新籌設的住宿院舍應對衛生及醫療需要，

保障服務使用者和員工的健康。

隨着國家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“乙類乙管”，特區政府亦按

本澳第二類傳染病（如流感、麻疹、結核病等）的預防及控制措施，

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進行管控。

為預防及控制傳染病在社會服務設施內傳播，衛生局已製作《社

會服務設施傳染病預防指引》並上載至“傳染病資訊網頁”，同時，

已派發給安老院舍、長者日間中心等機構參考；指引內已對環境衛生

和排污方面作出建議。對養老機構的環境通風換氣要求方面，與國家

發佈的《重點人群、重點機構、重點場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“乙類乙

管”防控指引》基本一致；而《設立社會服務設施衛生指引—住宿設

施類別》是開設社會服務住宿設施時衛生方面的基本要求，規範當自

然通風不可能提供足夠鮮風時，場所應使用通風設備或裝置以改善環

境通風換氣條件。

最後，特區政府感謝馬耀鋒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心和建議。

社會工作局局長
韓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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